
                               协议编号：

湖州师范学院继续教育项目

委托协议

　

项目名称：                                                      
   甲    方：                                         
 乙    方：            湖州师范学院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签订地点：          湖州师范学院               
   有效期限：         年    月  －   年    月          
湖州师范学院制

甲      方：                                              

      住  所  地：                                              
      法定代表人：                                              

      项目负责人：                                              

      负责人联系方式 ：

      通讯地址：                                                

      电    话：             手机：           传真：            
      电子信箱（QQ、微信）：                                     
乙方开户银行名称、地址和帐号：

开户名：                                                  

开户银行：                                                

帐  号：                                                  
     开户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3305004711725032              
乙      方：               湖州师范学院                 
      住  所  地：             湖州市学士路1号               
      法定代表人：                 张立钦                     
      项目负责人：                                            

      负责人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              湖州市学士路1号                

      电    话：           手机：           传真：            
      电子信箱（QQ、微信）：                                   
甲方开户银行名称、地址和帐号：

开户名：                 湖州师范学院                    

开户银行：             建行湖州吴兴支行                  

      帐号：               33001649335050002860                
开户地址：             湖州市东街291号                  

    双方经友好协商，甲方委托乙方举办              培训项目。双方同意在本项目合作中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甲乙双方教育培训管理规定。为保障合作项目有序进行及双方的正当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经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项目名称

 *******************************************。
第二条  学习时间、学习形式及授课地点
本培训项目开展时间为    年    月 —   年   月 。总学时为      。具体上课时间以课程表为准。授课方式为        方式，授课地点在            。
第三条 学院人数与考核结业
本期培训学员预计     人，如不足30人按30人计。 学员完成培训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经考核合格，可由     方负责颁发相应的培训结业证书。

第四条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根据实际情况可以适当调整条款内容）
1．向乙方提供培训需求、课程设置、学习时间、学习形式等基本信息；
2．在培训过程中，指定专人配合乙方进行教学和日常管理等工作；
3．负责审查学员的报名资格，保障培训期间做好学员的思想工作和稳定工作，负责学员的安全教育与身心健康工作；
4．由于甲方的原因导致培训不能连续进行或者未达到培训目标，甲方应向乙方支付一定费用。
5．甲方不得以双方合作的名义从事与本项目无关的其他活动（如开展其他项目办学活动、为第三方学校招生、推介转移本项目学员等）。凡与本项目有关的公开宣传材料，必须经双方审核并同意后方可执行；

*********************

*********************

第五条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根据实际情况可以适当调整条款内容）
1．乙方作为甲方指定的办学合作单位，代表甲方开展教学组织与管理工作；
2．乙方须根据甲方提出的培训需求，进行教学设计，制定培训方案，开展教学与管理等工作；
3．乙方负责教学师资的聘请与教学质量监控等工作，负责提供教学场地与教学设备等工作；

4．乙方在办学过程中，不得擅自更改有关规定，不得超出规定擅自向学员承诺有关事项，不得夸大和虚假宣传，不得进行有损甲方声誉的言行，不得以本项目名义另外收取任何费用；
5．乙方不得以双方合作的名义从事与本项目无关的任何活动（如开展其他项目办学活动、为第三方学校招生、推介转移本项目学员等）。凡与本项目有关的公开宣传材料，必须经甲方审核并书面同意后方可执行；
  ************************************

 ************************************

第六条  培训费用

本委托项目费用总计为       元（包含培训费、教材（资料）费、伙食费、住宿费、考证费等），所有费用均由甲方在开班后五个工作日内，通过财务系统与银行系统划转到乙方计财处，由乙方开具正式收费票据。

第七条  合同变更

1．本协议生效后，除非经双方协商一致并签订补充协议，不得变更。

2．因不可抗力，一方履行迟延的，若不影响协议根本目的实现，该协议方可继续履行，不承担违约责任。

第八条  合同的解除

1．甲乙双方如有任何一方不履行协议或有其它违约行为的，守约方应以书面方式通知，并要求违约方在 拾 日内予以改正。如在规定期限内违约方未采取改正措施亦未给予合理答复的，或因违约行为产生严重后果的，守约方有权终止协议，并由违约方赔偿一定经济损失。

2．任何一方破产、解散、被责令关闭或出现导致其破产、解散、被责令关闭的事由，对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而不承担违约责任，但相关债务关系依然存在。

3．在发生不可抗力的情况下，单方或双方不能继续履行协议或协议目的不可避免地无法实现的，双方均有权终止本协议，且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第九条  违约责任

如任何一方因不履行自己的义务，而给对方的利益造成损害或使合作项目无法继续进行，则构成违约，守约方有权解除协议，同时守约方有权向违约方索赔由此所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

第十条  争议解决

出现争议时，甲乙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不能通过协商解决的，任何一方均可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一条  合作期限

本协议有效期截止到    年    月     日；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若双方均无过错，截至      年     月    日本项目仍未启动，则本协议自动终止，由此而给双方带来的损失由双方自行承担。

本项目结束后协议自动终止，在协议终止之前双方应及时结清债权债务关系。若双方希望继续合作，可就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调整并另行签订协议，不得以延长本协议有效期形式进行下一期项目的合作。

第十二条  其他

1．本协议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可另行达成书面协议，作为本协议的附件；对未尽事宜未能达成有效协议的，可通过诉讼途径解决。

2．乙方指定所属的           学院具体实施本协议。

3．本协议的任何修改、补充及附件均构成本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4．本协议一式五份，甲方二份，乙方三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5．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本行以下无正文）
甲方：        （盖章）           乙方：湖州师范学院 （盖章）

甲方授权代表（签字）：             乙方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附：甲方单位营业执照、法人授权书、签字代表身份证复印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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